
证券代码：

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29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购置新船交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合理配置公司电煤自有运力，保障发电主业的生产，经公司董事会五届十六次会议和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购置两艘

7.6

万吨级新

造燃煤运输船舶（具体详见

2007

年

12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购置燃煤运输船舶的公告》）。

上述两艘船舶已于

2011

年

5

月

8

日和

2011

年

7

月

18

日交付，截至披露日，公司共拥有四艘

7.6

万吨级燃

煤运输船舶。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

临

－026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增发融资事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已于

2011

年

6

月

7

日起停牌。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工作在继续修订和完善之中，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67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1-017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再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我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接获大股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盈峰集团）通知，盈峰集

团

2008

年

5

月

21

日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佛山顺德北滘支行（以下简称

"

农行北滘支行

"

）的上风高科流通股

75

，

600

，

000

股（见公司

2008

年

6

月

3

日

2008－033

号公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解押后再次质押给农行北滘支行，上述解押、再质押登记手续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办理完成。

截止本公告日，盈峰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82

，

505

，

836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

205,179,120

股）

的

40.21%,

其中用于质押的股份为

75

，

600

，

000

股，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36.85％

。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60

� �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2011-036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110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面值不超过

12

亿元的公司债券。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本公司证券名称为广弘控股，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本公司股票在

７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涨幅

及交易量较大，本公司认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核实情况

１

、经核查，网上和有关媒体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有报道题为“广东国资整体上市启幕 逾

２

万亿资产盛宴

即将到来”的文章，文中提到“广东省属企业力争到

２０１５

年末，新增

２０

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８０％

以上集团

至少控股

１

家上市公司，证券化率突破

６０％

的广东省国资证券化目标。”以及提到“广晟、广弘（注：广弘系本

公司控股股东）对旗下上市平台的资产注入也颇受市场期待的事项。”

就上述事项，本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进行了书面

函询。控股股东广弘公司回复：经咨询广东省国资委有关人员，确认广东省国资委拟在省属企业推进资产

证券化信息属实。经核查，目前不存在对广弘控股进行资产注入的事项。预计未来三个月，也不会讨论资产

注入广弘控股的事项。作为广弘控股的大股东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广弘公司承诺：在

可预见的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转让广弘控股的股权、不存在对广弘控股进行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广弘控

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２

、除以上报道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主营业务为肉类食品供应（包括：肉类冷冻食品、猪苗、肉猪、鸡

苗、肉鸡等）和教育出版物发行。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受猪肉价格上升影响，本公司经营业绩比去年同期有所提

高，经公司财务部测算，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３３００

—

３６００

万元（详

见同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８

）。

４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５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本公司承诺在可预见的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

２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有

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８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６

月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１７％ －－－２８％

盈利

：

２８１５

万元

盈利

：

3300

万元

--36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５７

—

０．０６２

元 盈利

：

０．０４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６

月比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６

月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拓展营销以及受猪肉价格上

升影响，营业收入增加，盈利能力增强。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半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信息披露媒体，敬请投资

者关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1-018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书面送达的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联合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罗牛山肉类加工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产业园公司

"

）与海

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参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海南罗牛山调味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参股

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竞拍

"

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灵桂路北侧

"

地块（挂牌公告详见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1]

第

7

号）。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贰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海口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有限公司申请贰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期

限为叁年，且以公司所持有的海口市国用（籍）字第

G0389

号土地使用权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1-019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本公司、公司

－

指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园公司

－

指海南罗牛山肉类加工产业园有限公司

力神饮品公司

－

指海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公司

－

指海南罗牛山调味品有限公司

联合竞买协议

－

指

2011

年

7

月

15

日，产业园公司、力神饮品公司和调味品公司三方签署的《联合竞买协

议》

元、万元

－

指人民币

一、竞拍土地使用权背景

2010

年

3

月，海口市委、市政府决定启动建设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该项目由生猪屠宰深加工

易地技术改造项目、

40000

吨冷链物流中心、力神咖啡厂易地技术改造、出口型调味品深加工及综合配套

5

个项目组成。目前，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已被列为省、市

"

十二五

"

规划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公告的《关于筹划海口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的提示性公告》）

2011

年

6

月

16

日，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正式发布《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海口市国

土资源局

[2011]

第

7

号）。公司拟参与联合竞拍该宗地使用权，用于建设罗牛山农产品加工园项目。

二、竞拍土地使用权概述

1

、审批程序

2011

年

7

月

15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联合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产业园公司与力神饮品公司、调味品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竞拍

"

海口市桂林洋开发

区灵桂路北侧

"

地块。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2

、竞拍土地使用权情况

2011

年

7

月

17

日，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确认由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产业园公司与力神饮品公司（系本公司参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调味品公司（系本公司

参股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成功竞得

"

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灵桂路北侧

"

地块。

本次竞拍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

1

）土地位置：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灵桂路北侧

（

2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

3

）土地使用年限：

50

年

（

4

）土地总面积：

496898.14

平方米

（

5

）土地成交单价：

256

元

/

平方米

（

6

）联合竞买土地的确认情况：

根据《联合竞买协议》，产业园公司为联合体主办人，力神饮品公司和调味品公司为联合体成员。产业

园公司竞买的土地面积约

416602.70

平方米 （占挂牌土地总面积的

83.84%

）， 成交金额约

106,650,291.20

元

（不含挂牌交易服务费等相关税费）；力神饮品公司竞买的土地面积约

40295.24

平方米（占挂牌土地总面积

的

8.11%

）；调味品公司竞买的土地面积约

40000.20

平方米（占挂牌土地总面积的

8.05%

）。联合体成员将根

据成交单价及协议约定分割所竞买土地使用权，承担相应土地款及税费，并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申请依此

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三、资金来源

产业园公司本次参与竞拍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

四、本次竞拍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产业园公司竞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后将投资建设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的建成将有利

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生产规模，完善产业链，有利于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可持续发展。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

、联合竞买协议；

3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

两亿元资金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期限为五年；费

率为发行利率每年

５．８１％

、发行承销费率每年

０．３％

， 即年资金使用费率为

６．１１％

，在使用期限内固定不变，

且按年支付使用费。

２

、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对保障公司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３

、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全部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

杨建东、朱德贵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本公司拟在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与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期票据

募集资金使用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１４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董华

注册资本：贰拾陆亿捌仟万元正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压力容器，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资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出口企业生产的

化工产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工业气体、化工设备。进口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及零配件，磷矿石加工、销售。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是云南天然气化工厂， 始建于

１９７４

年，

１９７７

年建成投产，

１９９７

年整体

改制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云天化集团已形成以化肥为主，以有机化

工、玻纤新材料、盐和盐化工、磷化工和磷矿采选为重要发展方向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云天化集团公司总资产

６７０．６６

亿元，负债总额

５２１．５６

亿元，净资产

１４９．１０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６．６６

亿元，利润总额

１０．３６

亿元，

净利润

７．７２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

行规模为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本期中期票据发行额为人

民币壹拾伍亿元；中期票据期限

５

年，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止；发行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形

式，经簿记建档结果确定为

５．８１％

，在本中期票据存续期内保持不变，自缴款日开始计息，本中期票据存续期

内每年

７

月

１５

日为该息年度的起息日，本中期票据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同本金一起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兑付。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本期中期

票据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置换的银行贷款，降低间接融资比例，改善融资结构，以进一步

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公允原则合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行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募集资金使用人：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化股份

（一）募集资金使用额度：盐化股份使用云天化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额度为人民币贰

亿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期限：盐化股份使用云天化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期限为五年。

（三）募集资金使用费率：盐化股份使用云天化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费率为发行利率

每年

５．８１％

、发行承销费率每年

０．３％

， 即年资金使用费率为

６．１１％

，在使用期限内固定不变，且按年支付使

用费。

（四）募集资金用途：盐化股份使用云天化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

２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不得用于其它用途。

（五）募集资金归还方式及使用费支付流程

募集资金归还方式：盐化股份需在募集资金到期日前二个工作日或按云天化集团书面通知时间，将应

归还云天化集团

２０１１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资金一次性划到云天化集团指定的银行账户。

使用费支付流程：盐化股份需在每年七月份按云天化集团书面通知时间，将当年应支付的云天化集团

２０１１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使用费一次性划到云天化集团指定的银行账户。

云天化集团收到中期票据资金和使用费后，按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规定，负责具体办理中

期票据本金和利息兑付事宜。

（六）募集资金划转方式：在本协议生效后，云天化集团按约定募集资金使用额度，扣除盐化股份应承担

的首年承销费

６０

万元（该项费用将抵扣盐化股份首年资金使用费）、信用评级费

２．５０

万元和律师费

０．４４

万元

后的余额，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盐化股份指定的银行账户。

（七）违约责任

１．

盐化股份未按本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云天化集团

２０１１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云天化集团有权

收回已提供的部分或全部募集资金，并对违约使用部分，在本合同约定的资金使用费率上加收

１０％

作为违

约金。

２．

盐化股份未按本协议约定归还中期票据募集资金和支付使用费，云天化集团有权限期或主动追回

逾期募集资金和使用费，并在本合同约定的资金使用费率上按日加收

０．５％

作为逾期款项的违约金。

３．

盐化股份未按本协议约定正确、按时、足额将募集资金和使用费付至指定收款账户，导致云天化集

团

２０１１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本金、利息无法按时兑付，因此造成的后果由盐化股份承担，并赔偿因此

给云天化集团造成的经济损失。

４．

盐化股份擅自转让本协议项下权利、义务，应按其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０％

向云天化集团支付违

约金。云天化集团要求继续履行协议的，应继续履行本协议。

５．

盐化股份提供的公司经营情况、报表及其它资料不真实，云天化集团可责令对方限期纠正，拒不纠

正时，云天化集团有权提前收回已提供的部分或全部募集资金。

（八）争议的解决方式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九）其他

１

、本协议未尽事项，双方可友好协商，另立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２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云天化集团本期中期票据费率（年资金使用费率为

６．１１％

）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现银行五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为

６．９％

）， 在目前银行贷款规模紧缩的情况下，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财务结

构，进一步降低公司的综合融资成本，对保障公司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５

，

８０３

，

００３．５０

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将以上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通知了公司独立董事并进行了充分沟通， 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在当前银行贷款

紧缩的政策情况下，对保障公司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２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执行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公允原则，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

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九、备查文件

（

１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

２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独立意见；

（

３

）拟签订的《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期票据募集资金使用协议》。

以上备查文件置备于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

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３０

时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杨建东先生主持。公司部份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

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议案》。关联董事杨建东、朱德贵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全部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独立意见》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

资金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全文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股票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上述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

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出席监事九名，实出席监事八名。兰丽萍监事委托徐兰

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投票表决权。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兰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决策程序进行审核监督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决

策程序进行审核监督后，认为：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

元资金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３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８

月

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１０

号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８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

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云天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４５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应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

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

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

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通讯地址：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１０

号；邮编：

６５００１１

；

传真号码：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５３

。

２．

投票简称：盐化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盐化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的两

亿元资金的议案

》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本次股东大会只有一项议案需表决，故未设置“总议案”。

（

５

）对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

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表

３

：激活校验码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申报成功后在半日后“服务密码”即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

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邹吉虎

地址：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１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１２６３４６

２

、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

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议案

》

注：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

为准，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

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获得的流动资金将用于项目投入和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加快工程进度，缓解资

金压力。董事会认为：此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融资拓展主业，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对上市公司不存在较大

风险。

２

、本次上市公司向大股东借款一年，以当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６．５６％

计算，上市公司预计较同期银行

贷款多支付利息

３５０．３０４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科技”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大股东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鹏泰投资”）借款的议案。

截止目前，该笔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３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为项目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拟继续

向鹏泰投资借款。上述借款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借款利率：自协议生效且借款到

账开始计息，为同期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借款合同》尚未签署。

本次交易对方鹏泰投资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一）之规定，本次交易对方

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７

、

１０．２．８

之规定对于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须书面说明事前认可情况及发

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之规定，本议案表决时，鹏泰投资派出董事周宁、黄秀虹、刘冰洋、吴发强

为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即

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做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上市

公司应当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此项交易属于与第一大股东鹏泰投资的关联交易，董事会决定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

大会审议时，鹏泰投资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本公司存在对外不良担保，加之行业信贷政策影响，目前的状况本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较为困难。如

用同样资产向银行质押借款，质押率为

５０％

左右。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获得的流动资金将用于项目投入和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加快工程进度，缓解资金

压力。董事会认为：此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融资拓展主业，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对上市公司不存在较大风

险。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上市公司从鹏泰投资借款，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有利于补充项目投入和流动资

金，符合全体股东利益。董事会审议本次借款时，关联董事周宁、黄秀虹、刘冰洋、吴发强均已回避表决，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交易对方介绍

名称： 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１５２１４

住所： 北京市密云县经济开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发区兴盛南路

８

号开发区办公楼

４１０

室

－４１１

法定代表人：黄秀虹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范围：无。一般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

鹏泰投资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

２３．４３％

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向鹏泰投资继续借款人民币

３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自协议生效且借款到账

开始计息，为同期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借款利率根据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借款金额：人民币

３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借款用途：用于项目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

３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生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

、借款利率：为同期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

５

、借款起息日：自协议生效且借款到账开始计息。

６

、还款计划：（

１

）在借款到期日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２

）逾期未归还，按逾期金额的日万分之三向鹏

泰投资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

７

、保证条款：中关村科技以其持有的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该等

股权应得红利及其他收益）作质押担保，到期不能归还鹏泰投资的贷款，鹏泰投资有权处理出质物。

六、质押标的物的基本情况：

（

１

）企业名称及注册情况：

①

质押物名称：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四环医药”）股权。

②

股权权属：质押股权权属清晰，本公司对该产权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③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④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⑤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２７

号

⑥

法定代表人：周宁

⑦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１３９７５

⑧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无。一般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

（

２

）股东情况

（

３

）企业历史沿革：

①

历史沿革：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军事科学院毒物研究所附属实验药厂。

１９８６

年经北京市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审验合格，命名为北京四环制药厂，北京市卫生局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核发了《药品生产企业许可

证》（许可证号（京）卫药生证字第

２４５

号）。

１９９９

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武警部队不

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移交给北京市，作为市计划单列企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核发

新的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同意北京四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新股的通知》（京政体改股函［

２００２

］

２３

号）的批复，子公司四环医药发行新股

３

，

５６０．０５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１．００

元， 分别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２９９．１８

万股， 中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３

，

２６０．８７

万股，新增资本均以货币资金投入。增资后，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５６０．０５

万元。公司持股

６

，

５７１．１６

万股，占该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６２．２３％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公司受让中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四

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８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公司受让武汉仁和堂保健品有限公司在北京四环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１６．９６

万股，截至报告日，公司持有北京四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７２１６．１２

万股，持股比例

６８．３３％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四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

称变更为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４

）四环医药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９６

，

２０１

，

３４１．３６ ６２１

，

６０１

，

６７４．９４

负债总额

２３９

，

０４３

，

５６３．６９ ２０９

，

８４７

，

２０５．１７

应收款项总额

３４４

，

６６５

，

５５０．３５ ３６５

，

４０９

，

１３３．８１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

讼与仲裁事项

）

无 无

净资产

３１３

，

７５９

，

７５５．６２ ２８２

，

８８１

，

１７１．４０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５４

，

１１７

，

９１９．７６ ３１７

，

９５９

，

０７９．９７

营业利润

５６

，

６２０

，

８５６．３５ １６

，

８７８

，

８９５．０４

净利润

３０

，

７６３

，

８２９．２７ １０

，

８０７

，

５５１．３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２

，

９９２

，

５７７．４５ ３８

，

２４５

，

７３１．２９

（

５

）四环医药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３６

，

１４１

，

７３２．４５ ６９６

，

２０１

，

３４１．３６

负债总额

２７０

，

４８９

，

６４３．３９ ２３９

，

０４３

，

５６３．６９

应收款项总额

３９７

，

３６５

，

５６６．９７ ３４４

，

６６５

，

５５０．３５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

讼与仲裁事项

）

无 无

净资产

３２０

，

０１６

，

７４５．５４ ３１３

，

７５９

，

７５５．６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８０

，

５５２

，

６５６．６１ ７９

，

４１４

，

７３１．６８

营业利润

９

，

３８７

，

２０４．１６ ８

，

１１２

，

０９８．４６

净利润

６

，

２７２

，

０３４．３２ ５

，

７５０

，

７０４．３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

，

３１２

，

５０３．１６ －１０

，

９３１

，

４２２．０５

（

６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环医药股权

２０１０

年末账面价值为

２０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７

）本公司应在股权出质合同订立后

１５

日内就质押事宜征得本公司内部审批机关同意，并在

３０

日内将

出质股份办妥质押登记手续，并将股权证书移交给鹏泰投资保管。

（

８

）本次股权质押，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

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制度，本次股权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六、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获得的流动资金将用于项目投入和补充流动资金，缓解资金压力。

八、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０

，

３０８．９

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金额

（

万元

）

上海鹏汇房地产开发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所控制的

公司

建筑施工

（

详见公告

２０１１－０２５

）

１９

，

２００．００

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 借款利息

１

，

０７６．８８

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 借款利息

３２．０２

小计

２０

，

３０８．９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上市公司向鹏泰投资借款，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有利于补充项目投入和流动资

金，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公司上述提议，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５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６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

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会议以通信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本次会议应到非关联董事

４

名，实到

４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鹏泰投资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周宁、黄秀虹、刘冰洋、吴发强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取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认可。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科技”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大股东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鹏泰投资”）借款的议案。

截止目前，该笔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３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为项目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继续向

鹏泰投资借款。上述借款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借款利率：自协议生效且借款到账

开始计息，为同期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

本次交易对方鹏泰投资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一）之规定，本次交易对方

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７

、

１０．２．８

之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取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发

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之规定，本议案表决时，鹏泰投资派出董事周宁、黄秀虹、刘冰洋、吴发强

为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已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董

事会会议所做决议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

鉴于此项交易属于与第一大股东鹏泰投资的关联交易，董事会决定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

大会审议时，鹏泰投资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获得的流动资金将用于项目投入和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加快工程进度，缓解资金

压力。董事会认为：此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融资拓展主业，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对上市公司不存在较大风

险。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上市公司从鹏泰投资借款，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有利于补充项目投入和流动资

金，符合全体股东利益。董事会审议本次借款时，关联董事周宁、黄秀虹、刘冰洋、吴发强均已回避表决，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周三）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

（

１

）现场会议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周三）下午

１４

：

５０

；

会议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周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周三）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周三）

（

４

）会议议题如下：

《关于公司向鹏泰投资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会议以通信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应到非关联监事

２

名，实到

２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鹏泰投资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陈萍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取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认可。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科技”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大股东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鹏泰投资”）借款的议案。

截止目前，该笔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３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为项目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继续向

鹏泰投资借款。上述借款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借款利率：自协议生效且借款到账

开始计息，为同期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

监事会认为：此次交易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周三）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周三）下午

１４

：

５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周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周三）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本公司于

７

月

２９

日发布《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５

、会议召开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周三）（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该持股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该

持股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

２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议题如下：

《关于公司向鹏泰投资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别强调：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个人股东凭股东账

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每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三层董事会秘书处（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

深圳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

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资者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３１

；

２

、投票简称均为：中科投票。

３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４

、输入买入指令：买入；

５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３１

；

６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０

全部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向鹏泰投资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０

注：

１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０

代表对议案

１

进行表决，依此类

推。

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的

各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然后对各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③

“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委托股数 对应表决意见

１

股 同意

２

股 反对

３

股 弃权

④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⑤

计票规则：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

处理。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２１４０１６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１４００３８

。

２

、联系人：张龙、宋楠

３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关联交易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

□

是

□

否

１

、关于公司向鹏泰投资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二


